
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

全资子公司前海农交所收购控股子公司农迈公司 

其他股东方 40%股权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，

认真审阅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同意全资子

公司前海农交所收购控股子公司农迈公司其他股东方 40%股权的议

案》。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为整合电商板块业务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，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

深圳前海农产品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前海农交所”）以

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前海农迈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农

迈公司”）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依据（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

10 月 31 日），以 1 元对价收购成都迈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迈普投资”）所持有农迈公司 40%股份。 

我们认为，本次交易由交易各方遵循自愿、平等、互利的原则，

按照一般商业原则制定协议，以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，确定最终转

让价格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同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同意全资子公

司前海农交所收购控股子公司农迈公司其他股东方 40%股权的议案》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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